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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社會救助有關之統計數據，俾以提供施政考核及 

 釐定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 本書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本所各業務單位之資料加以整編 

 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下以利查考。 

三、 本書內容分別前言、低收入戶扶助、急難救助、原住民急難救助、身心障礙者扶 

 助、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結論等計七大類。 

四、 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年底」係指 

 十二月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 本書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符號者表示數值尚未發布。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無意義。 

「０」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不及半單位。 

六、 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資料，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其數字為 

 準。 

七、 本書荷蒙公所各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謹申謝忱，惟統 

  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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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救助法之目的，在於保障國人符合人性尊嚴最低生活需要之照顧及扶助，

而藉由社會救助方式實現社會安全制度；其在消極面有救助弱勢民眾、積極面上有

脫貧及協助自立的目的。 

社會救助主要照顧對象有低收、中低收入戶及遭遇急難或受災者，維持其基本

生活水準，並協助其自立，又稱為公共救助，係所得維持政策中之一環。 

社會救助是以人性化、溫馨、自然、實在、體貼家庭照顧者重擔角色為出發

點，以聞聲救苦、主動關懷、尊重需求、協助自立為救助原則，並以生活扶助、醫

療補助、急難救助與災害救助四種救助方式，最終目標為維護弱勢族群基本生活需

求，並確保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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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低收入戶扶助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係針對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

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一定金額者，提供持續性的

經濟協助，為社會救助工作重要的一環。 

一、補助對象：(設籍新北市且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家庭總收入分配全家人口平均每人每月低於最低生活費 (112 年即 1 萬

6,400元)。  

(二)全家人口之現金（含存款本金、利息）、有價證券、汽車及投資合計金額每

人每年未超過 9萬元。  

(三)全家人口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合計金額未超過 450萬元。  

二、生活費補助： 

身分別 補助 

一款低收入戶 戶內每人每月發給生活費 1 萬 3,303 元。 

二、三款未滿 25 歲列

冊 之 低 收 入 戶 高 中

（職）以上在學學生，

每人每月發給在學生

生活補助費 6,825 元。 

二款低收入戶 

每戶每月補助生活費 6,825 元。 

另戶內未滿 15 歲兒童每人每月補助 3,008 元。 

三款低收入戶 另戶內未滿 15 歲兒童每人每月補助 3,008 元。 

極重度、重度、中度身心障礙者

（中重度以上） 
每人每月補助 9,485 元。 

輕度身心障礙者 每人每月補助 5,437 元。 

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者 
一、 每人每月補助 8,329 元。 

二、 同時為 65 歲以上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其補助款擇優領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調查及生活扶助核發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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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來本區低收入戶人口大多落於第二款及第三款，近 5年來本區低收入戶

人口數及戶數均逐年遞增，人口數由 108年 245人(占總人口比率 3.81%)增加至 112

年 269人(占總人口比率 4.23%)；戶數亦由 108年 86戶(占總戶數比率 4.51%)增加

至 112年 97戶(占總戶數比率 5.12%)，顯示近年來社會較弱勢族群原生活條件尚可

的家庭經濟情況除了 111年有下降又回升到跟 109年差不多戶口數。 

表一、新北市烏來區低收入戶人口數統計表 

年度 
年底 

總人口數(人) 

低收入戶 

人口數(人) 

低收入戶 

戶口數(戶) 

佔總人口數 

比率(%) 

108 6,433 245 86 3.81% 

109 6,416 276 99 4.30% 

110 6,391 297 109 4.65% 

111 6,359 239 93 3.76% 

112 6,360 269 97 4.23%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文化課 

 

 

 

圖一、新北市烏來區低收入戶人口數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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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新北市烏來區低收入戶戶數統計表 

 

年度 
年底總戶數 

(戶) 

低收入戶戶數 

(戶) 

佔總戶數比率 

(%) 

108 1,908 86 4.51% 

109 1,916 99 5.17% 

110 1,919 109 5.68% 

111 1,901 93 4.89% 

112 1,895 97 5.12%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文化課 

 

 

 

圖二、新北市烏來區低收入戶戶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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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新北市烏來區低收入戶各款人口、戶數統計表 

 

款別 

年度 

人口(人) 戶數(戶)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108 - 37 208 - 21 65 

109 - 33 243 - 20 79 

110 - 30 267 - 21 88 

111 - 33 206 - 20 73 

112 - 36 233 - 18 79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文化課 

 

 

圖三、新北市烏來區低收入戶各款別人數 

 

 

圖四、新北市烏來區低收入戶各款別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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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新北市烏來區中低及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喪葬補助發放統計表 

    

人次/金額 

 

年度 

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低收入戶喪葬補助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108 49 4,171,800 - 0 

109 69 2,008,392 - 0 

110 52 380,188 - 0 

111 61 461,654 - 0 

112 100 7,584,325 1 30,000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文化課 

 

 

圖五、新北市烏來區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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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急難救助 

急難救助在針對因遭遇重大變故，導致生活陷入困境之民眾，及時給予的救

助，得以渡過難關，迅速恢復正常生活之臨時救助措施。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21條規

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急難

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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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 112年辦理急難救助發放金額為 35萬 6,000元，以下概況行刑說明： 

1、 以「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項目發放人次 29人，發放金

額為 27萬 6,000元，占急難救助支出所占比 77.53%，較上(111)年 26人次，救

助金額 23萬 6,000元，增加金額 4萬元。 

2、 再者「死亡無力殮葬者」項目，發放人數 4人，發放金額為 6萬元，占急難救

助支出所占比例為 16.85%，較上(111)年 9人次，救助金額 17萬元，減少金額

11萬元。 

3、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且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及「其他遭遇重大變故

者」項目，112年發放比(111)年各多件，發放人數 2人，發放金額 20,000元。 

表五、新北市烏來區辦理急難救助概況 

 

年度 

總計 死亡無力殮葬者 
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

病致生活困境者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

且無法工作致生活陷

於困境者 

其他遭遇 

重大變故者 

救助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元) 

救助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元) 

救助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元) 

救助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

(元) 

救助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元) 

108 60 598,000 4 80,000 49 452,000 1 10,000 6 56,000 

109 52 515,000 7 90,000 42 395,000 1 10,000 2 20,000 

110 53 596,000 11 226,000 42 370,000 0 0 0 0 

111 35 406,000 9 170,000 26 236,000 0 0 0 0 

112 35 356,000 4 60,000 29 276,000 1 10,000 1 10,000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文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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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新北市烏來區近 5 年急難救助發放金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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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住民急難救助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急難救主實施要點，為救助遭遇緊急危難或致生活

陷入困境之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及社會救助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特訂定本要點。(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原住民急難救助金)： 

 

  

(四)重大災害救助 

因風災、水災、火災、震災等之重大災害，其死亡、失蹤

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最高補助五萬元。受重傷致家庭生

活陷於困境者，最高補助三萬元。雖無人傷亡卻致家庭生

計陷於困境者，最高補助一萬元。 

(一)死亡救助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負擔家庭生計者死亡，最高補助

二萬元；其非負擔家庭生計者死亡，最高補助一萬元。 

(二)醫療補助 

戶內人口罹患嚴重傷病、住院三天以上，致家庭生活陷於

困境，負擔家庭生計者最高補助二萬元；其非負擔家計者

生計最高補助一萬元。 

(三)生活扶助 

1. 婦女救助：婦女因重病、失業或因夫死亡、失蹤、因案 
服刑、失業須救助者；或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者；未
婚懷孕分娩等，無法維持最低生活費用標準者，最高補
助一萬元。 

2. 老人救助：年滿 60歲以上，不符合社政單位救助要
件， 
而無人扶養，或遭子女遺棄且未受公私立救助機構收容
者，最高補助一萬元。 

3. 兒童、少年救助：18歲以下之兒童、少年，因父母之一
方死亡、失蹤、離異、傷重、服刑、失業而無力撫養
等，生活無法得以保障者，最高補助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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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新北市烏來區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概況 

 

年度 

總計 死亡無力殮葬者 
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

重病致生活困境者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

且無法工作致生活陷

於困境者 

其他遭遇 

重大變故者 

救助 

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

(元) 

救助 

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

(元) 

救助 

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

(元) 

救助 

人次 

(人次) 

救助金額

(元) 

救助 

人次 

(人次) 

救助金

額(元) 

108 4 33,400  - - 3 28,400  1 5,000  - - 

109 - - - - - - - - - - 

110 4 28,000  - - 1 9,000  3 19,000  - - 

111 1 2,000 - - 1 2,000 - - - - 

112 2 7,500 - - 2 7,500 - - - - 

資料來源：本所土地經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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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身心障礙者扶助 

身心障礙者長期以來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因此維護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及合法

權益，辦理各項生活扶助，提供便利服務與制度相關的福利措施一直是政府努力的

目標。本區 112年登記有身心障礙者計 342人，占總人口數 5.43%較(111)年增加 8

人，以類別而言前三大類依序肢體障礙 87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55人、多重障礙

53人等合計 195人。占總身心障礙人數 57.01%。 

表七、新北市烏來區身心障礙人口一覽表 

單位：人 

類別 

 

 

 

 

 

 

 

 

 

 

年度 

總計 
視覺障

礙 

聽覺機

能障礙 

聲音機

能或語

言機能

障礙 

肢體障

礙 

智能障

礙 

多重障

礙 

重要器

官失去

功能 

顏面損

傷 
植物人 失智症 自閉症 

慢性精

神患者 

平衡機

能病患

者 

頑性癲

癇症 

因罕見

疾病而

致身心

功能障

礙者 

其他 

新製類

別無法

對應舊

制類別 

108 314 18 24 0 100 31 35 44 1 2 14 3 34 1 0 0 1 6 

109 332 19 24 0 101 31 42 47 3 1 14 3 39 0 1 0 1 6 

110 360 18 29 0 103 31 44 58 3 1 16 2 43 0 1 1 3 7 

111 334 16 25 0 1 96 27 56 3 1 10 2 42 45 1 1 0 6 

112 342 18 28 1 87 27 53 55 3 1 11 3 44 0 0 0 3 8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文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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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為落實政府扶窮濟急減少家庭不幸主張，運用村(里)在地資訊化通報系統(村里

辦公處、鄉鎮市區公所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早發現遭逢急迫性變故民眾，發揮

政府馬上關懷提供即時經濟紓困，使民眾獲得有效救助。本項救助係針對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責任者，因遭逢(1)死亡、(2)失蹤、(3)罹患重病、(4)失業、(5)其他原因

無法工作、(6)其他大變故等六項因素，導致家庭生活困境提供 1次性、分次或分月

補助 1萬至 3萬元關懷救助金，由受理窗口接獲通報，於 24小時內進行個案實地訪

查，並予以作成紀錄，其程序由通報、訪視、認定至核定及撥款，盡可能在最短的

時間 3天內完成。本區 112年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救助 0人，救助金

額 0元。 

表八、新北市烏來區「急難紓困」實施方案成果統計表 

 

年度 
總計 死亡 失蹤 罹患重傷病 失業 

因其他原因致無

法工作致家庭生

活陷於困境者 

其他變故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108 

年 
14 290,000 4 100,000 - - 10 190,000 - - - - - - 

109 

年 
62 760,000 - - - - - - 62 760,000 - - - - 

110 

年 
- - - - - - - - - - - - - - 

111 

年 
1 10,000 1 10,000 - - - - - - - - - - 

112 

年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文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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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面臨社會急速變遷、經濟結構迅速轉型、家庭形態轉變及弱勢族群多樣性，造

成原住民急難救助及中低及低收入戶老人援助金額的增加，就 108年至 110年人口

及戶數而言卻是逐年上升的，但於 111年有下降趨勢，且依 111年底本區低收入戶

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較 110年底下降 0.89%，但 112年又急速增加低收戶數，比 108-

110年的都要來的高，112年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較 111年底增加 2.36%。 

整體而言，112 年中低及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相較 111 年支出金額暴增上升

7,122,671 元，其餘社會救助項目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次跟往年差不多，彰顯本區在

社會救濟中卻有實質助益，使弱勢區民或需要救助者能脫離不論是貧困或急難現

況，使其生活日趨好轉。社會救助系秉持「主動關懷、尊重需求、協助自立」的原

則，並結合社會廣大社會資源，使貧病友照顧、孤苦有住所，以達到救濟照顧目

標。社會救濟更是社會安全體系最後一道防線，必須扮演最適當安全網角色，確保

有需要的民眾得到適切救助，維持基本生存水準，並進一步積極協助工作能力及意

願者脫離生活困境。有鑑於此，社會救助體系在整個社會福利網絡中顯得格外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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